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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律依據

一)依平均

有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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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重劃

) 辦理原

1、擬定

住宅

86年

開發

地方

2、因調

畫範

事項

市計

權人

大會

縣伸港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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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6日彰化

劃區實施範

457845號函

劃原因及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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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伸港都市

宅區）細部

年8月7日彰

發，且已逾

方發展。因此

調整細部計

範疇，依內

項辦理(先行

計畫委員會

人即成立彰

會成立重劃

鄉崙頂自辦

圍：  

縣伸港（水

樂場(原公

之東側路邊

之東側路邊

路中心線

之道路中心

例第58條

地重劃辦法

4日內政部

化縣都市計

範圍業經彰

函核定在案

預期效益

市計畫（原

部計畫案（

彰府工都字

逾計畫年期

此，有重新

計畫範圍係

內政部都市

行擬具市地

會第239次會

彰化縣伸港

劃會積極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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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市地重
中華民國

水尾地區

公兒四)，

邊線（含未

邊線（不含

（含部分未

心線（含未

、市地重

法第25條

部都市計畫

計畫委員

彰化縣政

案。(附件

：  

原「公兒四

（以下簡稱

字第14132

期，致當地

新檢討原計

係涉及變更

市計畫委員

地重劃計

會議審定

港鄉崙頂自

推動本重劃

重劃區重
國108年02月

區）都市計

範圍四至

未闢八米計

含已闢崙頂

未闢四米道路

未闢四米道

重劃實施辦

條規定辦理

畫委員會第

員會第239次

政府107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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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鄰里公

稱原計畫）

24號文發布

地環境品質

計畫內容

更伸港都市

員會104年

計畫書)；於

定細部計畫

自辦市地重

劃區業務

重劃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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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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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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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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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  

第855次會

次會議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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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兼兒童

）係由彰化

布實施，惟

質無法提升

容並作適度

市計畫(水

年第855次會

於106年10

畫後，本重

重劃區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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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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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及獎勵土

會議決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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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變更之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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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區內土

備會及召

案) 
審議通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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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研提

有效利

)預期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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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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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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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

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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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地區

) 土地面

項目

私有

公有

未登錄

總計

 備註：本

實

促進土地使

提變更細部

利用以及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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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辦市地重

頃及公共設

用地0.0196

發，提高土

區以市地重

土地所有權

70萬元及建

公共設施用

促進都市發

生活需求及

少土地經界

不適於建築

方正且面臨

區公、私有

面積及其所

目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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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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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所列公

實際參加重

使用，土地

部計畫，以

促進都市之

重劃區開發

設施用地計

6公頃，占

土地經濟價

重劃方式辦

權人共同負

建設經費約

用地費用以

發展，改善

及增加休閒

界糾紛，並

築使用之土

臨道路、立

有土地總面

所有權人數

土地所有權

17

0 

0 

17

私有土地面

重劃面積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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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權利人等

以市地重劃

之整體發

發完成後，

計0.1261公

占計畫面積

價值，帶動

辦理整體開

負擔，可節

約1,492萬

以預估重劃

善景觀環境

閒去處；且

並可有效消

土地，經整

立可建築

面積及其

數統計表

權人數

面積係依據

以範圍鑑界

等業依據都

劃方式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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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可提

公頃（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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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地方發展

開發，其公

節省政府徵

萬元，總計

劃後平均地

境，提供優

且重劃後清

消除畸零地

整地及重新

，縮短開發

其土地所有

面積(公頃

0.4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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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土地登記簿

界分割測量後

都市計畫法

整體開發，

  

提供可建築

道路用地0

將可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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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設施用

徵購公共設

計約3,762

地價估算

優良的居住

清理產權，

地問題，促

新分配後

發期程。 

有權人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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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土地

，每筆土

 

數：  

備註 

積摘錄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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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自

導土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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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利用與

開發費用

地費用約

（註：徵

滿足居

籍管理，

地利用，

土地均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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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所

本重劃區

私有

權

私有

（

、本重劃地

、土地總面

本重劃區

、預估公共

) 列入共

道路面

) 公共設

設施用地平均負

（0.1261－

、預估費用

) 預估土

貸款利

所有權人同

區徵求全

有土地所有

權人人數 

有土地面積

（公頃） 

地區無原公

面積  

區範圍內無

共設施用地

共同負擔之

面積0.1065

設施用地平

負擔比率＝ 

－0.0000）

用負擔  

土地所有權

利息之總額

共

同意重劃情

全體土地所

有 同

未同

積 同

未同

公有道路

無公有土地

地負擔 

之公共設施

5公頃＋公

平均負擔比

）÷（0.42

權人共同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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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區總

共同負擔之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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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所有權人同

總人數

同意 
比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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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面積(公

同意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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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溝渠、

地，私有

施用地項目

公園面積0

比率 =30%

204－0.0

負擔之重劃

總面積-重劃前原公

共設施用地總面積

同意，其同

數 

人數 

比例（%）

人數 

比例（%）

公頃) 

面積 

比例（%）

面積 

比例（%）

河川及未

有已登記地

目及面積計

.0196公頃

% 

000）＝

劃工程項目

公有道路、溝渠

積-重劃前原公有

同意重劃情

 58

 41

0.

0.27

 65

0.14

 34

未登記地土

地面積總計

計有：  

頃＝總計0

30％ 

目及其費用

渠、河川及未登記

有道路、溝渠、河

情形如下表

17 

10 

8.82% 

7 

1.18% 

4204 

761719 

5.69% 

442281 

4.31% 

土地。 

計為0.420

0.1261公頃

用、重劃

記地面積  

河川及未登記地面

表： 

04公頃。

頃。  

劃費用及

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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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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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費用 

公

工

其

工

公

信

小

劃費用 

地

重

二）費用平

平均負擔比率＝

         

 18,000(元

9.72% 

、 土地所

重劃總平

、 重劃區

 區內無

        

項目

公共設施工程

工程、排水工

其他（含間接

工程規劃設計

公用設備管線

信、自來水等

小計 

地上物拆遷補

重劃業務費 

貸款利

合  

平均負擔比

＝     

 14,920,0

元/m²) ×(4

所有權人平

平均負擔比

區內原有合

無合法既成

重劃後平均

        

目 

程(含道路工

工程、鄰里

接工程費如

計費、監造

線工程(含電

等維生管線

補償費 

利息 

計 

比率=19.7

000       

4204 m²－0

平均重劃負

比率=公共設

合法建物或

成建物。

工程費用總

均地價×（重劃區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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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整地

里公園等)

如空污費、

造費用等）

電力、電

線) 

72% 

     

0 m²) 

負擔比率=

設施用地平均

或既成社區

總額＋重劃費用總

總面積－重劃前

        

金額

地
9,900

750

1,270

11,920

1,250

1,000

750

14,920

49.72% 

均負擔比率

區重劃負擔

總額＋貸款利息總

前原公有道路、溝

        

額 

0,000
應以

工程

程細

0,000
應以

工程

程細

0,000
應以

水等

之金

0,000

0,000 應以

會員

準。

0,000 含各

規費

費及

0,000
依五

率2

0,000 表述

明細

率＋費用平均

擔減輕之原

總額 

溝渠、河川及未登

單位：新台幣

備註 

以經主管機關

程設計預算書

細目及金額為

以經主管機關

程設計預算書

細目及金額為

以電力、電信

等事業單位開

金額為準。 

 

以經理事會查

員大會通過之

。 

各項重劃業務

費、估價報告

及相關行政費

五大銀行平均

2.63％；計息

述工程預估費

細請詳附件五

均負擔比率

原則： 

登記面積地面積

幣 元 

關核定之

書所載工

為準。 

關核定之

書所載工

為準。 

信及自來

開立憑證

查定提交

之金額為

務、地政

告、簽證

費。 

均基準利

息2年。 

費用內容

五列表。

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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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務計

)資金需求

)財源籌措

)償還計畫

二、預定重

彰

、重劃之發

、勘選擬辦

、研擬重劃

、召開重劃

、申請核准

、申請核定

、徵求土地

、重劃計畫

土地所有權

、測量、調

、土地改良

一、計算負

二、公告、公

三、申請地

四、辦理交

五、財務結

六、撰寫重

七、報請解

註:本表工作

計畫  

求總額(總

措方式：前

畫：由土地

繳納差

重劃區工作

彰化縣伸港

工

發起及成立籌

辦重劃範圍

劃會章程草案

劃會成立大會

准成立重劃會

定重劃範圍

地所有權人同

畫書草案之研

權人及已知之

調查及地價查

良物或墳墓拆

負擔及分配設

公開閱覽重劃

地籍整理。 

交接及清償

結算。 

重劃報告。 

解散重劃會

作項目及預訂

總費用)：新

前款所需費

地所有權人

差額地價償

作進度表

港鄉崙頂自

工作項目 

籌備會。

。 

案。 

會。 

會。 

。 

同意。 

研擬、申請

之利害關人

查估。 

拆遷補償及

設計。 

劃分配結果

。 

。 

訂工作進度

5 

新臺幣14

費用由重

人折價抵

償還。 

：自106年

自辦市地重

請核定及公告

人。 

及工程施工

果及其異議

度時間，可視

,920,000元

重劃會自行

抵付重劃負

年11月至1

重劃區預

告，並通

。 

議之處理。

視實際狀況

元整。  

行籌措支應

負擔之抵費

110年07月

預定工作進

預訂

自106年11月

自107年01月

自107年02月

自107年03月

自107年04月

自107年06月

自108年02月

自108年01月

自108年06月

自108年10月

自108年10月

自109年04月

自109年11月

自110年03月

自110年04月

自110年05月

110年07月 

況自行調整研

應。  

費地出售款

月止。 

進度表 

訂工作進度

月至106年

月至107年

月至107年

月至107年

4月至107年

月至107年

月至108年

月至108年

月至108年

月至110年

月至109年

4月至109年

月至109年

月至110年

4月至110年

月至110年

月 

研訂。 

款或 

度 

年12月 

年02月 

年03月 

年04月 

年05月 

年12月 

年03月 

年06月 

年09月 

年02月 

年04月 

年10月 

年12月 

年04月 

年05月 

年0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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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劃區

圖：彰化縣

區範圍都市

縣伸港鄉崙

市計畫地籍

崙頂自辦市

6 

籍套繪圖

市地重劃

圖（詳附圖)

劃區範圍都

 

都市計畫地地籍套繪圖圖 



 

附件

    

 

 

 

 

 

 

 

 

 

 

 

 

 

 

 

 

 

 

 

 

 

 

 

 

 

 

件一：內政

    及彰

政部都市計

彰化縣都市

計畫委員會

市計畫委員

7 

會第855次

員會第23

次會議紀錄

9次會議紀

錄(節錄)  

紀錄(節錄錄)  



 

 

 

 

 

 

 

 

 

 

 

 

 

 

 

 

 

 

 

 

 

 

 

 

 

 

 

 

 

8 



 

 

 

 

 

 

 

 

 

 

 

 

 

 

 

 

 

 

 

 

 

 

 

 

 

 

 

 

 

9 



 

彰化

 

 

 

 

 

 

 

 

 

 

 

 

 

 

 

 

 

 

 

 

 

 

 

 

 

 

 

化縣都市計計畫委員會會第239次

10

次會議紀錄錄(節錄) 



 

 

 

 

 

 

 

 

 

 

 

 

 

 

 

 

 

 

 

 

 

 

 

 

 

 

 

 

 

11



 

 

 

 

 

 

 

 

 

 

 

 

 

 

 

 

 

 

 

 

 

 

 

 

 

 

 

 

 

12



 

附件

 

 

 

 

 

 

 

 

 

 

 

 

 

 

 

 

 

 

 

 

 

 

 

 

 

 

 

件二：彰化化縣政府110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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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三：雨水水下水道查查詢回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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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四：污水水下水道查查詢回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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